


“医学部学生课外科研项目”实施办法
为了使更多学生有机会参与课外科研活动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，提高学生的科研素养，经研究，决定设立“医学部学生课外科研项目”，并制定实施办法如下：
1、“医学部学生课外科研项目”面向医学部一、二年级本科生，学生可以个人或团队形式申报，个人项目和团队项目原则上各一半，每个团队由3名成员组成。已经承担了“医学部学生课外科研项目”的学生原则上不能申报。
2、“医学部学生课外科研项目”以学院为主体组织项目申报、中期检查、结果验收等评审环节，由学院遴选具有一定科研水平的教师为学生申报项目提供立项指南。
3、“医学部学生课外科研项目”每年立项资助约60个，其中约30个用于资助临床医学专业学生，项目实施期一般为1年。个人项目资助5000元/项，团队项目资助10000元/项，资助经费仅限于购置项目开展所需实验试剂、实验耗材等专用材料。
4、已获得资助并正在实施或已经结题的“医学部学生课外科研项目”不得重复申报。
5、“医学部学生课外科研项目”立项后，项目组须在导师指导下填写《“医学部学生课外科研项目”立项任务书》，明确项目的研究进度、预期成果和经费预算。
6、“医学部学生课外科研项目”在导师指导下，由项目负责人组织项目组成员积极开展研究工作，做好实验记录并填写《“医学部学生课外科研项目”研究日志》。
[bookmark: _GoBack]7、“医学部学生课外科研项目”于每年9月底或10月初立项，次年12月1日前完成验收。验收须填写《“医学部学生课外科研项目”结题验收申请表》，并附上《“医学部学生课外科研项目”研究日志》等相关材料和研究成果、证明等。验收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级，学部发文予以公布，优秀和合格项目颁发结题证书，优秀项目优先考虑推荐参评各级各类学生科研项目。



